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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伏海

市场信息行为的法律约束及其机制探讨

竞争行为
,

维护市场竟争秩序的基本
“
经济宪

法
”
一一《中华人 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竟争法 》

的颁布和实施
,

对市场信息行为的规定和约

束就更为全面
。

因此
,

专门对这些法律的有
一

关

市场信息行为的规定和约束条款进行分门别

一 一

序
。

法律允许和要求经营者依法向消费者传递商

品和服务等市场信息

根据法律规定
,

市场主体传递真实市场

信息的行为有些是被允许 自愿主动实施的
,



法律中不允许和禁止的违法传递市场信

息的行为

信誉的信息

禁止传递消费者接受的格式化合同

规定信息

禁止投标招标活动中的违法信息传





应准确积极给予回答 这本质上是从交易的

两极弥合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信息占有的不对

称
。

因为只有弥合这种信息的不对称
,

使消费

递的公证信号信息 就是在消除这种不公平

的第一层次的信息不对称
。

可是
,

由于一些败

德的经营者出于谋取不正 当利益的企图
,

向



信息价值的基础
,

对正常的市场信息传递
、

获

取和利用必将有害
。

更有害的是
,

必将挫伤市

场信息开发的积极性
。

法律的上述规定
,

对保

护经营者开发信息的积极性
,

对保证信息合

理地在经营者间分布基础上的市场竟争
,

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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